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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3-065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方制药 股票代码 0030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 张园园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号立方厂区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号立方厂区 

电话 0551-65350370 0551-65350370 

电子信箱 zqb@lifeon.cn zqb@lifeon.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7,790,879.76 1,229,226,368.22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129,250.10 98,169,945.12 3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455,940.58 90,950,026.61 2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54,374.59 131,734,187.26 -5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2 3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2 3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1% 7.31% 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减 

总资产（元） 1,959,348,914.55 2,121,755,885.67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1,887,014.94 1,480,221,061.41 5.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季俊虬 境内自然人 27.12% 43,177,134 43,177,134   

合肥立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2% 31,231,200 31,231,200   

邓晓娟 境内自然人 7.01% 11,154,000 8,365,500 质押 2,788,500 

高美华 境内自然人 3.37% 5,370,586 5,370,5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0% 3,814,834 3,814,83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资管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7% 3,300,000 3,300,000   

李孝常 境内自然人 1.67% 2,654,236 2,654,23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2,520,325 2,520,325   

李卫萍 境内自然人 1.49% 2,371,806 2,371,8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新兴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1,943,774 1,943,7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季俊虬持有立方投资 100%的股权，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李卫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6,686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65,120

股，合计持有 2,371,806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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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产品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3 项发明专利授权。 

2、报告期内，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取得药品注册证书；二甲双

胍格列吡嗪片一致性评价获受理；帕利哌酮、加替沙星原料药上市登记申请及盐酸丙美卡

因滴眼液（多剂量和单剂量）药品注册申请分别获受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

2023 年 2 月 21 日、2023 年 3 月 14 日、2023年 3 月 28 日、2023 年 4 月 7 日、2023年 4月

19 日、2023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4、2023-005、2023-016、2023-025、2023-029、2023-042、2023-052）。 

3、报告期内，公司非洛地平缓释片因价格因素未能中标第八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本次未中标对产品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影响较小，对产品在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将产生影响，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其它产品的市场开拓和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以降低上述影响。 

（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1、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 年 3 月 17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3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华润润曜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润曜”）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

公司立方药业增资，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  

2、2023 年 4 月 23 日，华润润曜依照《增资协议》之约定向立方药业支付了本次交易

的第一笔增资款 6,780 万元。2023 年 4 月 28 日，立方药业完成增资、更名、股东变更等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立方药业注册资

本变更为 142,326,531 元，名称变更为“华润立方药业（安徽）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华润润曜持有立方药业 51%的股权，公司持有立方药业 49%股权，立

方药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18 日、2023 年 4 月 1 日

和 2023 年 5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 至 2023-014、2023-020 至 2023-024、2023-029、2023-042、2023-052）。 

（三）高管聘任情况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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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邓晓娟女士因职务调整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其他管理职务。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崔欢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总经理职务调整及聘任新总经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四）股权激励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和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调整为 9.84 元/

股，预留授予数量调整为 46.80 万股，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5、2023-056）。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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